
关于区人大第十八届第四次会议

第20250118040057号建议的答复函

陈心如委员：
您提出的“关于脱贫户临时救助和防贫保报销需原件相关问题”的建议，经认真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关于防贫保有关问题。一是经与国元保险公司联系，国元保险公司梳理形成防贫保材料接收清单，明确报销需材料清单及数量，及时发放至各村，二是印制防贫保宣传折页，便于各村向脱贫户及监测户进行防贫保政策宣传。

关于部门协作及信息共享方面。2021年，我区已建立乡村振兴有关部门协作及信息共享机制，筑牢防返贫监测网，防范规模性返贫致贫。每月区农水局向民政、医保、残联等部门推送监测户及脱贫户动态调整名单，有关部门向农水局推送有关预警信息，农水局组织对预警信息进行核查，及时将符合条件人口的纳入监测。脱贫户及监测户收入证明等材料互联互通，我区暂不具备有关条件，待上级相关部门出台制定相关政策后配合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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